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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修订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为更好地规范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治理，促进公司发展，公

司拟将董事会董事名额由 7人增至 9人，并修改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

知时限和方式，为此需修订《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

则》中对应的条款。本次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

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。 

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现条数 修订后内容 原条数 修订前内容 

第二十六

条 

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，其中

独立董事 3人，设董事长 1名。董

事会应具备合理的专业结构，其成

员应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知识、

技能和素质。 

第二十六

条 

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，其中

独立董事 3人，设董事长 1名。董

事会应具备合理的专业结构，其成

员应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知识、

技能和素质。 

第四十六

条 

董事会办公室应于会议召开

十日前以书面、传真、邮件等方式

通知全体董事和列席人员。董事会

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，原则上于会

议召开五日前将会议时间和地点

用电传、电报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

特快专递、挂号邮寄或专人送出方

式通知董事。 

第四十六

条 

董事会办公室应于会议召开

十日前以书面、传真、邮件等方式

通知全体董事和列席人员。董事会

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，原则上于会

议召开十日前将会议时间和地点

用电话、邮件、传真方式通知全体

董事。 

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


